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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向参股公司逸盛新材料提供关联委托贷款事项的核

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恒逸石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对恒逸石化向参股公司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盛

新材料”）提供关联委托贷款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披露了《关于向参股子公司逸盛新材料提供关联

委托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9），公司已通过公司及子公司向逸盛新材

料提供 110,000 万元的委托贷款，贷款期限为 1 年，自公司 2020 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按资金到位时间起算。 

目前，鉴于该笔委托贷款即将到期，为保障逸盛新材料的项目建设及稳定经

营，公司拟通过公司及子公司向逸盛新材料提供 107,800 万元的委托贷款，贷款

期限为 1 年，自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按资金到位时间

起算，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 10%执行，持有逸盛新

材料 51%股份的中金石化及其股东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将按持股比例向逸盛

新材料提供 112,200 万元委托贷款。 

（二）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8 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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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向参股公司逸盛新材料提供

关联委托贷款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方贤水先生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关联关系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恒逸有限持有逸盛新材料 49.00%的股权，逸盛新材料

为公司间接参股公司；公司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担任逸盛新材料董事，故本

次委托贷款构成关联交易。 

二、委贷对象逸盛新材料的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成立时间：2017 年 11 月 27 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1MA2AFXPF3N 

（3）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 

（4）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荣盛路 1 号 

（5）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法定代表人：李水荣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一般项目：新型膜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9%）、宁波中金石化有

限公司（持股比例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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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主要项目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0,513,669,936.27 6,225,196,061.26 

总负债 8,400,903,147.10 4,372,521,451.81 

所有者权益 2,112,766,789.17 1,852,674,609.45 

主要项目 
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19,931,383.24 2,502,734,159.26 

利润总额 71,094,874.33 68,813,175.19 

净利润 60,092,179.72 51,537,746.94 

经查，逸盛新材料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三、公司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 

1、逸盛新材料另一主要股东中金石化按出资比例提供 112,200 万元的委托

贷款。 

2、逸盛新材料在获得外部融资后，在兼顾自身生产经营需要的同时，分次

归还本次股东的资金支持。 

四、委贷对象的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4 年 9 月 15 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1764527945N 

（（3）注册资本：560,000 万元； 

（4）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荣盛路 1 号； 

（5）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法定代表人：李水荣 

（7）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各类工程建设活动；进出口代理；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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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成品油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

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社会经济

咨询服务；装卸搬运；特种设备出租；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

可类化学品的制造）；热力生产和供应(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中金石化持有逸盛新材料 51%的股权，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9）经查，中金石化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委托银行为逸盛新材料提供不超过 107,800 万元的贷款，借款期限为 1

年，该项关联委托贷款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贷款利率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同

期基准利率上浮 10%结算，定价公允，不存在关联交易的一方利用关联交易损害

另一方利益的情况。 

六、委托贷款的主要合同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逸盛新材料尚未与公司签署委托贷款协议。 

七、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存在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

的情形。 

八、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 

本次委托贷款有助于逸盛新材料加快项目建设，并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

有利于项目的后续建设及融资，提升公司 PTA 业务的整体竞争力。 

（二）存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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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盛新材料面临市场需求变化、产品价格波动等市场风险，同时也可能存在

未来市场情况变化对经济效益的实现造成不确定性影响的风险。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以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基准利率上浮 10%作为结算依据，遵循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公司以自有资金对逸

盛新材料提供委托贷款，不会因该事项而导致公司资金紧张，更不会影响公司的

正常生产经营。 

九、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关于向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关联委托贷款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其中关联董事方贤水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

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为支持公司联营企业逸盛新材料的发展，公司向逸盛新材料提供委托贷款具

有合理性。公司向逸盛新材料提供不超过 107,800 万元关联委托贷款的事项遵循

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同时其他股东拟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委托贷

款，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向逸盛新材料提供关联委托贷款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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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向参股公

司逸盛新材料提供关联委托贷款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毛宗玄  徐  睿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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